
中地大京党发〔2022〕90号
关于成立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工作有关机构的        通        知
各二级党组织、各二级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2022年9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及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教育领域扩大投资工作，大力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内涵式发展，经2022年10月5日第24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，成立学校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
（一）成立学校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领导小组实行双组长制，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任组长。

组  长：马俊杰  孙友宏
副组长：武  雄  刘  伟  董朝霞

成  员：刘大锰  林善园  段  翔  赵志丹

（二）成立学校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专门工作组（以下称“工作组”），工作组组长由协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和分管财务的校领导担任。
组  长：武  雄  刘  伟
副组长：张寿庭  王  杰
成  员：由学校办公室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校园建设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招标与采购办公室、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、信息网络中心等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二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的组织领导工作，统一领导和协调学校教育领域扩大投资的重大事项，统筹行使相关事务的决策、审议等职权。

（二）工作组按照领导小组要求组织推进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工作，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承担教育领域扩大投资专项的日常工作。
中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

2022年10月6日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学校办公室        2022年10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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